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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內容

壹、貪瀆不法

貳、廉政倫理規範

參、利益衝突迴避法

肆、消費者保護宣導



壹、貪瀆不法案例
--弊端類型：侵占職務上持有之公有財物。

案情概述：
甲為○○市○○處秘書室主任，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
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該處為執行業務之用，購置合
計 171萬元面額之郵票，並由甲依職務負責持有保管。詎甲明知其
負責保管之郵票係屬公有財物，且應提供公用，並於離職調任時應
辦理移交，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侵占公有財物之犯意，於
離職時未移交上開其因職務保管之郵票計面額 99萬 7,040元，並將
之侵占入己。事後將前開侵占其中部分面額 44萬 1,118元之郵票，
以八五折價計 37萬 4,951元之價格，轉賣給不知情之店家。

違反法規：
一、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。
二、刑法第 335 條及 336 條。



壹、貪瀆不法案例
--弊端類型：侵占職務上持有之公有財物。

防制作為：
一、 訂定（修正）機關內申領小額款項相關規定。
二、 落實費用申請與核銷之覈實審查機制。
三、 研提具體改進措施及建議，完善內部控制作業程序。
四、 發揮督導功能，強化主管考核責任。
五、 加強橫向聯繫通報機制。
六、 善用各項資訊系統，建立交叉比對勾稽制度。
七、 強化廉政法紀教育。
八、 落實出納管理、財產管理制度及盤點工作。
九、 加強確認刷卡消費款項，避免重複請領。



貳、廉政倫理規範案例
--受廠商邀請參加廠商舉辦尾牙宴會案

案情概要
甲機關某工程契約承
攬廠商乙舉辦尾牙聚
餐，邀請甲機關相關
主管共襄盛舉。

處理情形
●本案相關人員應依
規完成事前核准程序並
向政風辦理登錄備查後
始得參加尾牙。
●然參加尾牙可否參
與廠商舉辦之摸彩活動？
因屬受贈財物，應予拒
絕或退還，以杜絕藉尾
牙摸彩行受賄之質疑。 

參考法規：
公務人員廉
政倫理規範 



參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--未自行迴避關係人之人事進用態樣

案情概要：
甲為木葉國小校長，該國小辦理籃球設備更新
採購案，依規定須成立評選委員會，甲勾選評
選委員時，明知其配偶乙明列評選委員建議名
單上，按規定應自行迴避，停止執行該項職務，
卻未自行迴避，仍勾選乙擔任評選委員，使乙
獲得擔任評選委員之利益，違反本法第 6條第
1項規定，依第 16條第 1項得處 10萬元以上
2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

參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--未自行迴避關係人之人事進用態樣 解析

「評選委員」是否適用利益衝突迴避法？

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應依政府採購法令規定
公正執行採購評選職務，亦屬本法第 4 條第 3 項
「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」之範疇，機關公職人
員於涉及其本法第 3 條之關係人獲聘為機關採購
評選委員會委員過程中，應自行迴避，亦不得假
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其關係人獲聘
為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之利益，始符本法第
6 條及第 12條規定。 (法務部 108 年 8 月 20 日
法授廉利字第 10805006280 號函 )



參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--未自行迴避關係人之人事進用態樣 解析

迴避類型 自行迴避 (§6Ⅰ)

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，應即自行迴避

迴避方式 書面通知 (§6Ⅱ) 令其迴避 (§8後段)

迴避內容

停止執行職務 (§10)
1、民意代表，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。
2、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，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
行。必要時，由各該機關團體指定代理人執行該職務之人。

通知機 (關 )
構

1、民意代表通知民意機關。
2、 §2Ⅰ (⑥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、捐助之司法人之董事、
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)、⑦ (公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首長、執
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。 )之公職人員，通知指派、遴聘或聘任機
關。
3、其他公職人員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。
4、公職人員若為機關首長，通知其服務機關團體及上級機關團
體；無上級機關者，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。

違法裁罰 10萬 ~200萬 (§16Ⅰ)



肆、消費者保護宣導
--保健食品的訪問買賣與廣告不實問題

案情概要：
夏荷在郵局門口遇到廠商業務員推銷奈米酵素，該推銷人員表示，
奈米酵素是以進口牛乳為原料，經最新儀器及技術提煉，食用後可
以改善體質，可讓人看起來年輕、有活力。夏荷怦然心動，一口氣
買了十盒。
　　沒想到夏荷服用該奈米酵素三天後，竟出現過敏現象，皮膚長
出疹子，奇癢無比，聯絡業務員，然而對方竟表示那是體內排毒的
正常現象，不久毒素排完，就恢復正常。夏荷相信業務員的說詞，
就繼續服用該酵素，但過敏現象卻越來越嚴重。於是到醫院看診，
醫生表示， 可能是不明食物引起的過敏，經服藥後，症狀逐漸改善。

　　夏荷要求業務員退貨，但業務員竟表示，那是夏荷個人體質關
係，而且已過了法定七天的退貨期間，因此不得退貨，令夏荷氣憤
異常，因為購買該酵素時，業務員並沒有告知退貨有七天內的限制。
夏荷將該酵素送去鑑定，竟然發現其成分中含有過量的三聚氫胺，
只好再去檢查腎臟，又花了不少費用。



肆、消費者保護宣導
--保健食品的訪問買賣與廣告不實問題

法律規定：
本件廠商未經夏荷邀約，在郵局門口推銷所謂奈米酵素，屬於消費
者保護法第二條第十一款所規定的「訪問交易」。因時間匆促，夏
荷欠缺深思熟慮，對買受的奈米酵素瞭解有限， 以致事後深感後悔。
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，就此種訪問交易，夏荷對於收受的
奈米酵素不願買受時，可於收到商品後七天內退貨，或以書面通知
廠商解除買賣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及價款 ( 若廠商
未提供解除契約相關資訊，解除權期間則為四個月 )。

因應之道：
對於訪問交易，消費者在收到商品後七日猶豫期間內，享有無條件
退貨的權利，因此消費者宜保留購買商品的憑證，以便須要退貨時
使用。

資料：新北市法制局網站



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： 0800-286-586
苗栗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專線： 037-3566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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